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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

全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通知
谢府办秘〔2024〕11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直各单位，区属国有企业：

为进一步加强全区国有资产管理，根据《中共淮南市委办公室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淮办发〔2020〕14号）、《淮南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的通知》（淮财资〔2020〕98号）、《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南市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淮府办〔2022〕1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全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有房产等不动产出租

（一）行政事业单位房产等不动产出租

出租前，各行政事业单位房产出租需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房产出租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区财政局审批（如涉及办公用房需同时报区政府办公室审批）,出租前原则上应进行资产评估，能参考确定的房产出租可参考房产所在地周边同区域、同类型房产的市场价格进行集体研究确定出租底价。

出租过程中，需严格执行公开招租程序。单项出租合同年租金在5万元及以上或同批次累计出租面积在100平方米及以上的，需进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

成交后，统一使用《谢家集区区直行政事业单位房产租赁合同书》进行签订（原则上一年一签，租赁期原则上不超过3年，特殊经营需要的最长不超过5年）,并将合同文本报审批部门备案。租金收益上缴区财政，按照政府非税收入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二）国有企业房产等不动产出租

出租前，各国有企业房产出租应履行企业内部决策报批程序并报区国资委备案，出租前原则上应进行资产评估，能参考确定的房产出租可参考房产所在地周边同区域、同类型房产的市场价格进行集体研究确定出租底价。

出租过程中，需严格执行公开招租程序。单项出租合同年租金在5万元及以上或同批次累计出租面积在100平方米及以上的，需进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

合同管理，各国有企业应当按合同约定加强合同履约管理，保证合同正常履行，承租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企业应当研究可行的解决办法并及时采取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

处置行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的转移及核销，包括各类国有资产的无偿转让、出售、置换、报损、报废和货币性资产损失核销等。

审批权限。区财政局是负责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的职能部门，对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实施综合监督管理。行政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依据自身职责做好国有资产处置管理相关工作。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前，应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处置。区行政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审批单项原值在5万元以下或批量原值在10万元以下的资产；单笔在3万元以下的货币性资产损失的核销。超出以上审批权限的，由行政事业单位提供资产处置申请报告、资产清单价值、单位或主管部门同意处置的会议纪要等，由区财政局负责审核报区政府审批。

资产处置和收入管理。资产处置应委托有资产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评估后通过拍卖、招投标等公开交易方式进行，资产处置收入及时上缴区财政，按照政府非税收入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资产处置后单位及时调整财务和资产管理系统数据，确保账卡实相符。

三、企业国有资产重大事项管理

企业国有资产包括区属、市属区管国有企业、国有参股企业中的国有资产。

（一）企业50万元以上（不含本数）的单项资产处置方案，报请区政府专题会议或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批准；50万元以下报区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备案。

（二）企业对外投资、对外担保、对外出借资金、年度融资计划等企业重大事项，由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审查后报区投融资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

（三）企业的组建设立、分立、合并、破产、解散、增减注册资本或者发行公司债券重大事项应当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后报区政府批准。

以上资金额度2000万以上的企业重大事项，经企业依法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并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区投融资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提请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
四、其他事项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谢家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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